
证券代码：002157         证券简称：正邦科技        公告编号：2022—017 

债券代码：112612         债券简称：17 正邦 01 

债券代码：128114         债券简称：正邦转债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

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通知于2022年2月15日以电子邮件和专人送达方式发出。 

2、本次会议于2022年2月25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3、本次会议应参加董事5名，实际参加董事5名，全体董事均亲自出席会议。符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和《公司章程》的要求。 

4、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兼总经理林峰先生主持，公司监事黄建军、吴佑发和邹富

兴先生，财务总监王永红先生和董事会秘书祝建霞女士列席了本次会议。 

5、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会议以 4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1 票回避，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

销部分 2019 年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根据公司《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规定，由于公司部分限制性股票

激励对象考核不达标或与公司解除劳动合同等其他原因已不符合激励条件，公司董事

会决定对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或部分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公司董事李志轩先生为公司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



故董事李志轩先生对该议案回避表决，其余非关联董事同意本议案。 

本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以特别决议方式进行审

议。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出具了法

律意见书，具体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 2019 年限制性股票的公告》详见刊登于 2022 年 2 月 26 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的公司 2022—019 号公告。 

 

2、会议以 4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1 票回避，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之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

的议案》； 

根据公司《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 2019 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之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本次符

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为 859 人（暂缓授予 1 人本次不符合解锁条件），可解除

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16,942,000 股，占当前公司股本总额的 0.54%。 

公司董事李志轩先生为公司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

故董事李志轩先生对该议案回避表决，其余非关联董事同意本议案。 

独立董事对本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就公司本次解锁的相关

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关于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之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

除限售条件成就的公告》详见刊登于 2022 年 2 月 26 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公司 2022-020 号公告。 

 

3、会议以 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2 票回避，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前终

止第一期事业合伙人计划的议案》； 

公司综合考虑当前宏观经济状况、行业市场环境等因素，公司预计无法达成事业

合伙人计划考核目标。经慎重考虑，依据《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

导意见》、公司《第一期事业合伙人计划》、《第一期事业合伙人计划管理办法》等

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决定提前终止公司第一期事业合伙人计划，后续处置将按照《第



一期事业合伙人计划》清算所有第一期事业合伙人计划资产，所得资金归公司所有，

并于终止后 30 个工作日内出售完毕。 

根据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的《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

会办理公司第一期事业合伙人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就办理本次事业合

伙人计划提前终止及后续处置的事项，已取得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因此公司第一期事

业合伙人计划提前终止事宜由公司董事会审议决定，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公

司独立董事已就上述终止公司第一期事业合伙人计划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因公司董事林峰、李志轩先生为第一期事业合伙人计划参与者，故董事林峰先生、

李志轩先生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关于提前终止第一期事业合伙人计划的公告》详见刊登于 2022年 2月 26日《证

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的公司 2022—021 号公告。 

 

4、会议以 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为下属子公司增

加担保额度的议案》； 

因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公司下属子公司茂名正邦养殖有限公司拟向商业银行等

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业务、保理业务、与具有相应资质的融资租赁公司合作进行融

资租赁业务以及与其他上下游合作方进行交易并承担支付义务的经营业务（含采购），

并由本公司或控股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等，担保额度共 3,000 万元。担保期限自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至下一年年初股东大会审议年度对外担保额度相关议

案之日止。董事会同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长或公司董事长书面授权的代表在

此担保额度内，办理具体的签署事项。 

本项议案需提交公司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以特别决议方式进行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事项出具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独立董事意见详见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 

《关于为下属子公司增加担保额度的公告》详见刊登于 2022 年 2 月 26 日《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的公司 2022—022 号公告。 

 

5、会议以 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择日召开公司 2022

http://www.cninfo.com.cn/
http://www.cninfo.com.cn/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公司择日召开股东大会审议本次董事会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相关议案。

召开股东大会的相关事宜及具体日期将通过召开董事会的方式确定并公告。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二月二十六日 


